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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更换二维码案件”是数字网络深入发展过程中，催生出的新类型财产犯罪案件之一种。由于此类案件

财产转移方式虚拟化，行为过程涉及多方，行为手段“盗骗交织”，行为宜定性为诈骗还是盗窃引发巨

大争议。以诈骗罪定性必然面临行为模式重构的“结构化危机”，而犯罪对象的无形化又使得以“有体

物”为核心构建的传统刑法占有理论客观上不能完全适应此类侵害财产性利益案件的分析，从而使定性

为盗窃罪面临处理困境。因新型案件的出现而频繁立法显然不合理，因此需回归到合理范围内寻找能够

实现逻辑自洽的解释路径，即拓宽盗窃罪的对象，从占有标的出发，合理地扩大解释占有的内涵，论证

网络盗窃中财产性利益占有转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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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se of changing QR codes” is one of the new types of property crime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digital networks. Due to the virtualization of property transfer in such 
cases, involving multiple parties during the behavior process, and the interweaving of behavior 
methods such as theft and deception, there is a huge controversy over whether the behavior is 
classified as fraud or theft.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fraud inevitably faces a “structured crisis” of 
behavior patter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nvisibility of the criminal object makes th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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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law possession theory based on “tangible objects” objectively unable to fully adapt to the 
analysis of such cases of infringement of property interests, thu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handle the 
crime of theft. Frequent legislation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cases is obviously unreasonab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turn to a reasonable range and find a logical and consistent inter-
pretation path, that is,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ft, start from the object of possession, reasona-
bly expand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pretation of possession, and demonstrate the possibility of 
property interest transfer in online th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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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网络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使社会生活财产流转关系虚拟化，新型的财产犯罪案件层出

不穷，给传统的财产犯罪体系带来了冲击。例如财物的形态不断推陈出新，以前以“有体物”为核心构

建的传统刑法占有理论客观上不能完全适应侵害财产性利益案件的分析，这必然会使新型的网络空间财

产犯罪案件面临处理困境[1]。本文以“更换二维码案件”为研究对象，旨在寻找化解此类案件处理困境

的逻辑结构，从而进一步明确侵害财产性利益相关案件的认定思路。此类案件概况如下：行为人采用暗

中调换、覆盖等方式将商家向顾客收款的二维码替换为自己的二维码，从而获取顾客支付给商家的购物

款[2]。其特征为：财产转移的虚拟化；行为过程中涉及多方；行为手段“盗骗交织”。此类行为的定性

存在巨大分歧，实务界一般以盗窃罪定罪，而理论界对于构成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则争议不断。不同罪名

之下又分别有不同的学说观点：诈骗罪之下包括一般诈骗说、双向诈骗说、三角诈骗说(普通、新型)等学

说[3]，盗窃罪之下包括一般盗窃说、盗窃罪间接正犯说、盗窃商家债权说等学说，并未就某一学说达成

共识。 
首先，通过不断立法来解决新型犯罪案件的认定困境显然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解释上寻找突破口更

为合理。其次，根据现有研究和相关学说，二维码案件认定为诈骗罪，或不适当的扩张财产处分行为，

或重新构造诈骗罪逻辑结构，从而导致认定诈骗罪可能会面临“结构化危机”。认定为盗窃罪的主要障

碍则在于“占有转移”的解释，而目前学界的关注点在于占有概念本身的规范性扩大解释，从而论证此

类案件认定为盗窃罪仍然坚持“构成盗窃罪需要有财产的占有转移”这一本质，忽略了对占有转移标的

探讨，该如何认定此处的“占有”是何种意义上的占有，又在何种意义上发生了“占有转移”，进行扩

张解释是否也会面临着同认定诈骗罪一样的“结构化危机”[1]，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因此，本文

试图为认定盗窃罪寻找逻辑自洽的解释路径，将关注点放在“占有对象”的解释上，从“权利标的”[4]
出发，论证在网络空间的盗窃罪中财产性利益占有转移的可能性。 

2. 诈骗罪相关学说和质疑 

理论界有部分学者坚持此类型案件构成诈骗罪，基于对被骗人(处分人)、被害人、行为对象和结构等

的分析，诈骗罪又分为针对顾客的普通诈骗说、针对商家的普通诈骗说、双向诈骗说、普通三角诈骗说。

此外，还有张明楷教授提出的“新型三角诈骗说”[5]，各学说主要内容和质疑点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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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lated theories constituting the crime of fraud 
表 1. 构成诈骗罪的相关学说 

学说 主要内容 质疑 

普通

诈骗 

针对商
[6] 

诈骗行为界定在行为人与商家之间，商家

误以为是自己的二维码指示顾客扫码，处

分了商家自己的财产，遭受损失。 

在财物转移占有的过程中，商家没有任何处分

财产的意思，更没有处分财产的客观行为。 

针对顾客
[7] 

诈骗行为界定在行为人与顾客之间，顾客

误以为是商家的二维码，处分了顾客自己

的财产，遭受损失。 

顾客是被骗人本身值得商榷，其对于行为人没

有基于处分意思的处分行为，顾客也没有财产

损失。 

双向诈骗[3] 
顾客和商家同时为被骗人，顾客根据信赖

原则支付货款，商家指示顾客扫码付款，

商家为受损人，损失的是商品。 

使受骗人处分行为、受损人的损失和行为人的

获利物三个客观要素产生了脱节，并且商家损

失的也并非商品。 

普通三角诈骗[8] 
顾客被欺骗，基于处分权限(与商家处分财

产具有同一性)处分了商家的财物，造成商

家损失(区别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 

顾客不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二者之间

缺少成立三角诈骗所必要的代为处分关系。 

新型三角诈骗[5] 顾客作为被骗人处分顾客自己的财物，而

使商家遭受财产损失。 

将货款确定为诈骗对象，商家确定为受害人，

自相矛盾。将财产所有人(顾客)和受害人(商家)
相分离，相比于普通三角诈骗处分人与受害人

相分离，其核心已变，合理性有待商榷。 

 
根据上述表格，普通诈骗学说认为顾客是遭受欺骗处分财产的处分者又是损失财产的受害者，这种

逻辑存在矛盾：顾客与行为人完全没有交流，其获得商品或服务就有扫码支付清偿自己债务的义务，这

种支付行为认定为刑法上的“被骗”是否正确存在争议。这种解释存在没有正确理解刑法上被害人之嫌

疑，违背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是不可行的解释路径[9]。在此种情况下，若依然坚持认定为诈骗罪，就

要理解为被骗人与被害人并非一致，只能将视角转向三角诈骗，但是无论是“阵营说”还是“权限说”

[5]，都不能证明被骗者(顾客)处分财产相当于被害人(商家)自己处分财产，缺少三角诈骗结构框架中所必

需具有的代为处分关系，那么构建三角诈骗的模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就不存在，可能导致盗窃罪

间接正犯与三角诈骗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更深层次的后果则是与诈骗罪的基本内在行为结构相违背。

又有学者针对此障碍进行修正，提出了新型三角诈骗罪说，但并不能有效论证被骗者与受害人之间存在

此学说所需要的紧密关系，变形后的三角诈骗是将财产所有人和受害人相分离，其合理性有待商榷[9]。 
综上，如果要将二维码案件中的非法取财行为认定为诈骗罪，或不适当的扩张财产处分行为，或重

新构造诈骗罪逻辑结构，从而导致认定诈骗罪可能会面临“结构化危机”。 

3. 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证成 

经过分析，构成诈骗罪本身逻辑结构存在不可消除的理论障碍，盗窃罪的行为结构更符合此类案件

的真实情况，应该采用盗窃商家债权说这一观点，下文将为此观点寻找合理性的解释路径，主要从以下

两个路径展开：一是拓宽盗窃罪的对象，即承认财产性利益也可以纳入盗窃罪的对象范围内；二是扩大

解释占有的内涵，即论证观念占有财产性利益存在的合理性。 

3.1. 盗窃商家债权说的概述 

基于本文欲采用的拓宽盗窃罪的对象以及扩大解释占有的内涵，笔者认为此类案件中被害人是商家

而非顾客。盗窃商家债权说基本逻辑结构大致是：理论上，通说实质的个别财产损失说对刑法上财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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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实质判断是需要结合法律关系中的交易目的，对财产整体进行得失比较，而非简单的以交付为标准

[5]。顾客和商家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商家为顾客提供合格的商品或者服务以获得顾客所付价款，

而顾客支付价款换取想要的商品或服务。在此案件中，基于实质的个别财产损失说，顾客财产整体并未

损失，其交易目的已经达成，而商家作为顾客所付款项的权利主体，交付了商品却未获得应当获得的购

物款，商家的交易目的并未达成。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二维码案件中，商家既是民法意义上的被

侵权人也是刑法意义上财产犯罪的被害人[2]。实务中，相比于将分散的顾客卷入刑事诉讼中，只将商家

一方卷入刑事诉讼，要求犯罪分子将违法所得及时返还给商户即可，同时消灭了顾客和商户的民事法律

关系犯罪追究和权益救济更加简便易行[2]。 
在商家是被害人的基础上，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盗窃罪的对象不是商家应获得的购物款而是商家

的债权这一财产性利益。盗窃罪的本质为财产的占有转移，因此，在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时，首先

要对财物的占有状态进行清晰的判定。在二维码案件中，就顾客支付给商家的购物款而言，由于商家的

二维码已经被偷换，顾客所支付的款项自始至终就没有进入商家的支付账号，商家并没有事实性的占有

购物款[9]，但基于法秩序同一性原理，在顾客选种商品付款时，商家便获得这一财产性利益，并能基于

此债权最终获得购物款，但却因行为人的行丧失了这一债权利益。 
在明确被害人是商家，损失的对象是商家债权的基础上，笔者对于盗窃商家债权说的逻辑结构概述

如下：商家将商品交付给顾客，商家的财产性利益已然处于确定状态，此时商家观念占有债权，通过顾

客的给付行为最终实现商家的债权，而事实上行为人通过更换二维码的方式建立起秘密渠道，通过这一

渠道排除了商家财产性利益实现，而自己获得了债权实现的利益，相当于窃取了商家的债权，构成盗窃

罪。“盗窃商家债权说”也不无争议，一是财产性利益能否作为盗窃的对象，二是商家在什么意义上实

现了对债权的占有，又在什么意义上发生了债权的占有转移。只有合理的解释上述问题，以“盗窃商家

债权说”来论证行为构成盗窃才更具有说服力。 

3.2. 适度拓宽盗窃对象的合理性 

对于第一个问题“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其解决路径无疑是将盗窃罪的行为对象进

行适度拓宽，即对财产性利益纳入盗窃对象范围内的合理性进行论证。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中“财

物”概念的解释，不能直接援引德日刑法中的财产犯罪理论。《德国刑法典》中盗窃对象规定为“他人

可移动之物”，即有体物，而中国《刑法》中“财物”的概念没有严格强调“物”的属性，且最高法、

最高检《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将电力、电信资费、(记名或不记名)
财产凭证纳入了盗窃罪的涵盖范围[9]。换言之，我国《刑法》受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财物”概念包

含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利益，并不仅限于具有经济价值的“物”[10]。 
财产性利益作为盗窃罪的对象之所以存在争议，还有一点就是在于债的转移和物的转移不同，债的

转移过程中没有实物的占有转移，其标的是一种给付行为，而且不同于盗窃不记名的债权凭证，此种合

同债权具有相对性，权利义务主体具有明确性，并不依附于二维码，不会因为二维码更换而发生债权转

移。从此争议点出发，若要解释财产性利益可作为盗窃罪的对象，就需明确商家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占

有，又在何种意义上发生了占有转移。最终，对于财产性利益能否作为盗窃对象的讨论还是回到盗窃的

本质——占有转移的判断。 

3.3. 占有概念适度扩张的合理性 

有学者认为观念占有是对占有概念的过度扩张，最终会导致盗窃罪除了损害财产性利益外无其他实

质性要件[11] [12]，但笔者认为，承认观念占有并不会打破盗窃罪的教义学行为结构。首先，所谓观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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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是指行为人虽然没有在事实上占有控制财物，但根据社会一般人的观念，推定行为人对财物具有支

配力，该财物也属于行为人在占有[13]。认为盗窃罪必须发生事实上的财物占有转移这一观点，是坚持我

国盗窃罪的“财物”只能包含有体物，但如前文所言我国对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中，“财物”概念可以

涵盖“财产性利益”。在这个前提下，笔者认为占有的本质在于支配和控制，那么将“打破他人对财产

性利益的支配，建立新的支配关系”符合“打破他人占有，建立新的占有”这一盗窃罪的本质[14]。再者，

网络支付的实际流转过程虽然较现金支付更为复杂，但在社会一般观念中，仍然是商家交付货物或服务，

顾客支付价款以完成交易的过程，只不过现实的现金交付由于网络支付方式的普及虚拟化。在这个层面

上便可以做出以下解释：商家将商品交付给顾客，顾客在承诺付款的瞬间交易协议达成，买卖合同既成

立。即使未完成购物款的支付，在一般观念和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之下，也认为商家已经观念占有这一财

产性利益，并最终可以对于购物款的实现占有，为维护交易秩序，顾客支付的款项也应当流入商家收款

账户来实现商家债权[14]。在数字网路深度发展的时代，金钱交易已从现实逐渐转为虚拟化，金钱的转移

发生于无形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将盗窃罪的对象仍然严格限制在事实上的财物，占有转移只能是

在事实上、物理上发生，必然会出现认定犯罪的困境和漏洞，与现实社会脱节。综上，笔者认为，认可

网络盗窃中的“观念占有”具备合理性。观念占有和占有转移限缩如上文所述，对于盗窃罪中“占有”

内涵的扩张，即承认“观念占有”具有合理性，但为保证不违背《刑法》所要求的“罪刑法定原则”，

对于“观念占有”也不能无限度的认可[15]，究竟在何种范围和条件下承认盗窃罪中的“观念占有”，就

本文的案件商家又在何种意义上对于债权实现了占有，在何种意义上发生了占有转移缺乏合理的论证。

笔者认为，认定商家在何种意义上实现占有，关键在于明确占有债权的本质实际上是对于标的行为的占

有，在此意义上的“观念占有”是商家对债权标的行为指向性的观念占有，基于此，占有转移便是相对

应的对于债的标的行为指向的转移，并且这种观念占有认可的前提是存在三方(债权人、债务人、行为人)
关系[4]。“二维码案”中，行为人通过事先建立起的渠道，使顾客履行给付行为，商家债权实现过程中，

标的行为的指向由商家秘密转移为行为人，商家对于债权实现的支配力被排除，行为人变向的获得了债

的给付行为所带来的利益，其效果与商家债权转移给行为人，最终行为人获得债权所带来的利益是相同

的。同理，《刑法》第 265 条：“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

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 264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因为电信服务商提供服务

的行为原本是指向已经购买了该服务的用户的，但行为人通过盗接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让电信

服务商的服务提供行为在一定额度内不再指向有权用户而是指向行为人自身，因此，此类行为属于对财

产性利益的盗窃。但在双方关系的场合，这种“标的行为指向转移”并不存在。例如，在“吃霸王餐案”

中，行为人在用餐完毕后发现自己没钱支付偷偷溜走，一般观念认为餐厅对于行为人已经享有债权，但

不同于“二维码案”，逃单的案件中，既然没有标的行为的履行谈何标的行为指向的转移，并且也没有

第三方的介入。虽然行为人的行为确实损害了餐厅对于债权的支配，但不能够基于“观念占有”而认定

行为人构成盗窃罪，其本质是对于合同的违约，适合采用民事救济的途径[4]。综上，笔者认为债权这一

财产性利益可成为盗窃的对象，而对于财产性利益的观念占有实质上是对标的行为的占有，相应的占有

转移是标的行为指向的转移。 

3.4. 拓展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 条规定将

对记名、不记名的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窃取行为以盗窃罪论处，只是在盗窃金额计算方式

上予以区别。盗窃不记名的债权凭证并非仅仅评价凭证本身，而是指针对债权凭证背后所对应的债权这

一财产性利益，此种情况实际上是债权凭证本身价值很小，可忽略不计，但所承载价值足以入罪。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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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名的商场购物卡为例，一般认为谁持有了购物卡就相当于获得了有同样价值和支付功能的货币，即获

得了直接用于购物的支付力，而被害人失去了这一债权凭证相当于失去了债权这一财产性利益，如同丢

失了同样价值的货币，其本质是“排除占有，建立占有”，构成盗窃罪[16]。这与记名的债权凭证还存在

差别：单纯盗窃不记名凭证并不能实现对其价值的排他支配，即实现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转移[17]。例如盗

窃银行卡，仅转移占有了银行卡尚不能获得所存储的金额，必须以持卡人的名义，向银行使用，即虚构

持卡人的身份取出现金，这实际上是刑法第 196 条信用卡诈骗罪所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构成信用

卡诈骗罪的情形，此种情况下仅盗窃银行卡并不必然的侵犯持卡人的财产所有权，丢失银行卡的人，也

并未当然失去其所存储的钱款。盗窃他人银行卡并不能获得对其所存有金额的支配可能性，关键在于实

施介入行为(虚构假冒他人名义的诈骗行为)才可实现这种可能性，因而有转移银行卡的行为也不能视为对

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转移，不构成盗窃罪，构成信用卡诈骗罪[15]。 
基于对盗窃债权凭证的探讨，笔者尝试对于前文所提出的一点质疑进行回应：有学者指出，在二维码

案件中，不同于记名的债权凭证，合同债权具有相对性，权利义务主体具有明确性，不会因为二维码更换

而发生债权转移，不会导致交易双方合意的改变，也不会影响合同债权的权属关系。首先，通过对于盗窃

债权凭证定性的分析，笔者发现，不记名债权凭证代表持有人享有的一种债权，但由于不记名、不挂失使

其与货币类似，任何人持有便可享受其实际支付功能，使最终可以实现债权的凭证与所蕴含的内在财产价

值融为一体，相当于货币这种传统的现实财物，是一般的盗窃罪，而非盗窃债权这一财产性利益，但在“二

维码案”中，并没有财物的占有转移，笔者认为其与盗窃不记名债权凭证相区别的本质不是因为债权不依

附于“二维码”转移，而是盗窃的对象的性质本身不同。再者，虽然合同具有相对性，其权利义务主体明

确，不会因更换二维码而发生改变和转移，但笔者认为与其说行为人的行为是打破了合同债权债务的权属

关系，不如说是排除了商家对于债权实现的现实、可能的支配。正如前文所述债权的标的是给付行为，从

这个角度出发，所谓“财产性利益占有”或许可以理解为对给付行为的占有，背后实际是一种获得利益的

现实可能性，那么对于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转移就自然可以理解为是给付行为指向的转移，行为人通过事先

建立起的渠道，使顾客给付行为的指向由商家秘密转移为行为人自己，商家债权实现的可能被排除，行为

人变向的获得了债权实现行为所带来的利益，商家丧失了这一利益。其效果与商家债权转移给行为人所产

生的效果相同，最终都是债权实现的利益从本应享有的商家变成了行为人享有。 

4. 结语 

本文认为，无论哪种诈骗说其本质都是认为成立诈骗罪，此种认定思路可能会导致诈骗罪的“结构

化危机”，而认定盗窃罪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务上，亦或是公众观念上都更容易接受，其认定逻辑结

构为：顾客获得商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商家的财产性利益已然确定、可控，此时商家观念占有债权，

基于合同的相对性，顾客的履行债务的给付行为也应指向商家，以实现商家的债权，而事实上行为人通

过更换二维码的方式建立起秘密渠道，将标的行为的指向转移为行为人自己，排除了商家财产性利益实

现的可能，相当于窃取了商家的债权，构成盗窃罪。 
对于盗窃罪中占有转移的判断，在明确财产性利益的本质为债的标的行为的基础上，认可对于债权

标的行为的观念占有和标的行为指向的转移，进而认定构成盗窃罪，这一解释路径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在法益保护的必要性方面，案件中的行为应当被理解为对于某一特定利益现实、可能的占有的排除。在

确认占有的事实方面，以实体为主的财产交易转向数字化、虚拟化的变革，使得整个交易过程没有实体

物的占有转移，因此，在判断盗窃罪的本质“占有转移”时，不仅要基于特定的事实，还要借助社会一

般观念和现实发展的需要加以判断，还需要回归到盗窃罪以及所涉及相关概念的本质上进行解释，作出

与社会发展变化相适应的解释，同时，也不能够忽略刑法的教义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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